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協助研究須知
附件：申請表

	申請人基本資料
	姓名
	

	
	聯絡方式
	Email
	
	電話
	

	
	身分證字號/居留號碼
	

	
	身份別
	· 國內外各大專院校相關領域博士級以上研究生
就讀學校及系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.

· 國內外各大專院校教師
服務學校及系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職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.

· 國內外相關機構之助理研究員以上研究者
服務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職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.

· 國內外獨立研究者
研究方向簡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.

	申請所需文件
	· 簡歷（含所屬單位、學經歷、著作等）

· 研究計畫書（含研究題目、研究動機、研究方法、研究大綱等等）

（以上，請另以PDF格式附檔提供）

	申請標的
	*建議以3筆為上限，如有需要請自行增列或另附清單
	題名（片名或檔名）
	已知導演
	已知上映或製作年份
	備註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申請日期
	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·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守本須知之各項內容規定。


（以下欄位由中心人員填寫，申請人免填）
	承辦人
	核決

	
	




隱私權暨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
為提供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之研究近用服務，有必要直接或間接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國際傳輸用戶個人資料。本單位依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，應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時清楚告知下列事項。
一、蒐集目的
為提供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研究近用服務。
二、蒐集資料類別
1. 申請人基本資料：姓名、電話、電子郵件、身分證字號/居留號碼、身份別等。
2. 申請所需文件：簡歷、研究計畫書等。
三、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
本服務之申請表及其附件。
四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
1. 期間：提出申請日起五年。
2. 地區：本單位內部。
3. 對象：與近用服務及會員服務相關之內部單位。
4. 方式：以符合個資相關法令，透過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。
五、依法您對本單位保有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，然而若您不同意提供全部或部分之個人資料或類別，我們可能無法依您的需求提供您對應或更順暢的服務，也請您包涵：
1. 您可以向本單位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機器可讀取之副本。
2. 您可以向本單位請求補充或更正，但也您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。
3. 若您發現我們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部分有違反個資法之虞，您可以向我們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4. 若提供之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，您得向本單位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5. 個人資料蒐集原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得向本單位請求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然而本單位因執行業務之必要或是已取得您的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六、若您對前條行使個資法第三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方式，或本計劃之隱私權政策有疑問，您可以向本單位客服中心詢問，客服信箱：service@tfai.org.tw。
